2016年第十六屆
全國高中職綠芽盃
辯論比賽
企劃書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辯論社

2016年第十六屆全國綠芽盃高中職辯論比賽
一、活動宗旨

現今台灣學子埋首於教科書中，對外界正在發生且和自身息息相關的事充耳不聞，而生活在這個多樣的社會裡，多關心周遭所發生的事以充實自己，並增強在社會上進退應對的能力，卻是每人都該做的功課，本次舉辦綠芽盃辯論賽的目的即在於鼓勵校園裡致力於課業的我們同時也將眼光投向校外，並藉由辯論的方式，培養獨立判斷，多方面思考的習慣，進而將此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二、主辦單位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學務處。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中學部。
三、承辦單位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中學部辯論社。
四、協辦單位
　　臺南市私立長榮高級中學家長會。
五、參加資格
　　全國各國、私立高中職一年級〈不含留級生或重讀生〉共48隊。
六、隊員人數
　　每隊隊員3至10人，設領隊1名〈可由選手兼任或代理〉選手10名。
七、比賽題目
    將在第一次領裁會議前於官網公布。
八、比賽日期
　　2016年3月5日(六)、3月6日(日)。
九、比賽地點
　　長榮大學。
十、比賽方式

採奧瑞崗（三、三、三）制，採分組積分制，取16強晉級複賽，四強決賽。
十一、報名費用

　　　每隊報名費2000元；保證金1500元。
十二、住宿

　　將在第一次領裁會議後於官網公布。
十三、裁判

1.每場比賽中，主辦單位將請裁判若干位，共同擔任裁判工作。
2.裁判須於比賽時依裁判須知，填寫評分表及論點單，每場比賽結束時，由主席指定至少兩位裁判就該場比賽進行講評。
3.比賽結束時，大會將致贈裁判證書，以感謝並證明裁判為辯論所付出之心力。
十四、評判標準
1.比賽評分：

(1)評分應就個人成績與團體成績分別評定。

(2)個人成績５０分為滿分。分申論、質詢、答辯三部分。
(3)團體總分以１６５分為滿分，其中包含三位個人成績（１５０分）和結辯成績（10分）於整體架構成績（5分）。

(4)裁判於評分結束後，由記分員核算成績後，應立即於評分表上依兩隊之得分判決勝負。

(5)每位裁判不得為平手之判決，若某張評分單出現雙方總分相同之情況，則由得到整體架構分數較高方獲勝。

2.比賽於裁判對各項給定分數後，由記分員核算成績，每位裁判所評之團體總成績者為該隊之勝票，該場比賽勝票數較高者為該場勝隊。
3.若雙方票數相同時，以獲得整體架構張數總和較高者為勝隊，若相同則依序比架構、架構分數、結辯成績、辯士名次，再相同則比申論、質詢、答辯分數，較高者為勝隊。

4.若各項計算方式均相同，則抽籤決定正反方於２４小時內加一場。
十五、獎勵方式（大會得視比賽狀況增減）
1.團體獎：（主辦單位得視参賽隊伍之多寡增減）

(1)冠軍：獎盃乙座，獎金新台幣10000元，每位選手獎狀乙張。

(2)亞軍；獎盃乙座，獎金新台幣8000元，每位選手獎狀乙張。

(3)季軍；獎盃乙座，獎金新台幣6000元，每位選手獎狀乙張。

(4)殿軍：獎盃乙座，獎金新台幣4000元，每位選手獎狀乙張。

2.個人獎：全部賽程結束後，個人成績較優勝者，由主辦單位甄選四位最佳辯士，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1000元。
十六 報名日期 2015年11月21日至2015年11月28日。
十七、注意事項

1.請所有參賽隊伍人員穿著制服。

2.請領隊到校後於服務處簽到登記，否則將以棄權論且沒收保證金。

3.保證金於賽後領取。

4.有問題者請向大會服務人員詢問。

5.請派人參加各領裁會議，各領裁會議決定事項，事後不得翻案。

6.閉幕式、開幕式至少到場3位，否則大會將扣留保證金。
十八、洽詢方式

　　　如有任何問題，請洽執行長：汪彣聰；聯絡電話：0937290071。
                        公關長：陳弈亘；聯絡電話：0963933688。
                      大會顧問  黃昭棟；聯絡電話：0986703080。
　
　　　※若無人接聽請留言或傳簡訊，並請留下學校及聯絡人。
